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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，增加學

生修課彈性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

稱本要點）以推動微學分課程。 

二、本校各院、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、中心、處、館、室等，依其所欲培育之

核心能力或為拓展學生學習興趣，得於正式課程外，規劃系列學習活動

之微課程組合。其方式包含演講或講座、參訪、遠距教學、實作研習

營、工作坊或相關課外活動等短時性而簡練之課程規劃，並得邀請業界

專家學者及本校專、兼任教師協同授課。 

三、各單位開設微學分課程或辦理活動，各院應經院課程委員會議決議；各

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應經課程委員會議、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務會議與

院課程委員會議決議；通識教育中心應經課程委員會議、中心會議決

議；體育室應經室課程委員會、室務會議決議；其他單位應經單位事務

性會議決議，始得提出申請。 

四、各單位開設微學分課程，其課程實施及學分採計等相關規定，由各開課

單位自訂規劃辦理，辦理與學習性質有關之活動，如有核給學生「微學

分」之必要，應先洽會院、系（所）、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中心，商議

嗣後微學分採認為畢業學分之共識。 

各單位開設微學分課程及辦理取得微學分之學習活動，應提具「微學分

課程開設申請表」並經核定後，於活動開始前二週送交教務處備查。 

五、為符合本校學分授課時數 18 小時為 1 學分之時數比例，每門微學分課程

以 0.1 微學分為單位，且不得小於 0.1 微學分，採計學分原則如下： 

(一)講授課程每 2 小時以 0.1 微學分計。 

(二)實習實作每 4 小時以 0.1 微學分計。 

六、除體育微學分課程不採計畢業學分外，學生累積微學分課程時數達 1 學

分（通識類為 2 學分），可申請採計畢業學分，經核可後，由各開課單位

於每學期第十五週前將學生名冊送教務行政組辦理學分抵免，抵免課程

為「專業選修-微學分」或「通識選修-微學分」。 

學生所累積之微學分需於 2 學年內完成學分申請，畢業總學分最高採計 4

學分（院或系最高 2 學分、通識類 2 學分），且不列入申請當學期修課總

學分計算，學生修習學分上下限仍應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每門微學分課程不得重複申請，如經發現者，取消已採計之學分。 

八、本校微學分課程授課鐘點支應原則如下： 

(一)校內專、兼任教師：依職級及「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

準表」計算。 



(二)校外業界專家學者：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支領講座鐘點費。 

(三)微學分課程授課鐘點費應由開課單位自行由相關計畫經費支應，不得

另計校內鐘點費，亦不列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微學分課程開設申請表 
※本表件(電子檔)請至教務處教務法規網頁下載，如表格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
課程(活動)

名 稱 
 授課教師  

開課單位  修課人數  

授課(活動)

日 期 
 授課時數  

計畫名稱  
鐘  點  費 
經費來源 

 

聘任校外業界專家學者合授課程 

是□(請檢附相關資料) 否□ 

校外業界 

專家學者 
 

涵蓋內容 

□課程具學理基礎 

□課程具動手實作精神 

□課程可連結業界需求與資源 

□其他： 

課程簡述 

(200～500字) 

一、目的： 

二、作法： 

□演講或講座 □參訪 □遠距教學 □實作研習營 □工作坊 
□其他： 

三、預期成效： 

擬採抵學

分 類 別 

□ 專業選修-微學分 

□ 通識選修-微學分 
加會相關單位 

※院、系所、學位學程或通識教育中心 

申請人簽名： 

審查結果 

系/所/學位學程 學      院 其他單位 

課程委員會議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通過

事務性會議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通過 

院課程委員會議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通過 

 
課程委員會議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通過 

事務性會議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通過 

通識教育中心 

中心課程委員會議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通過 

中心會議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通過 

後        會 

教務處（教務行政組） 教   務   長 

  

備註：如有參考資料，請附在本表後，以利審查。 


